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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师大校字〔2014〕91号 

 

 

 

各学院，各部门、各单位： 

《曲阜师范大学教师教学业绩考核实施办法》已经学校研究

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曲阜师范大学 

                            2014 年 7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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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师范大学教师教学业绩考核实施办法 

 

为客观公正地考核教师教学工作业绩，引导广大教师积极参

加教学工作、教学研究与教学建设，确保教学中心地位地落实，

全面提高我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制定本办法。 

一、总则 

（一）本办法适用于我校承担全日制普通本科、研究生教学

任务的教师，考核其在课堂与实践教学及教学建设、教学改革、

质量工程建设等方面的工作业绩。 

（二）教师教学工作业绩考核成绩记入教师本人业务档案，

作为教师职称评聘、届满考核、教学奖励等的依据。 

二、教学工作业绩考核方法 

（一）各教学单位成立考核工作组，组长由院长担任，副组

长由分管教学、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担任，依据本办法对本单位

全体业务教师进行教学工作业绩考核。 

（二）教师教学工作业绩每学年考核一次，考核时间为每年

10 月份。 

（三）教师教学工作业绩得分，由课堂与实践教学业绩得分、

教学研究与建设业绩得分求和形成。 

（四）教学建设项目、教学改革项目、教学奖励等，必须以

曲阜师范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获得国家级奖励的教学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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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奖，曲阜师范大学作为第二单位且我校人员署名为前五名，

学校以个人署名位次按集体项目计分比例进行计算。  

（五）国家级指教育部等同级政府部门组织，省级指教育厅

等同级政府部门及国家级学会组织。 

（六）集体项目按以下比例计算分值：两人项目，第一名 

70%，第二名 30%；三人项目，第一名 50%，第二名 30%，第三名

20%；超过 3 人的项目，第一名 50%，第二名 20%，第三名及之

后者均分剩余的 30%。同一项目按照最高层次计算，不重复计分。 

三、课堂与实践教学业绩考核 

（一）课堂与实践教学业绩是指教师承担我校全日制普通本

科、研究生教学工作数量、质量方面的业绩，包括课堂教学与实

践教学。 

（二）课堂与实践教学业绩考核包括授课门数、授课学时 2

个指标。各指标的分数计算方法见下表：  

指标 记分方法 备注 

授课门数 

每学期每讲授一门课程(32 学时

以上)记 5 分，小课程（16 学时

以上）每门记 3分 

多人共同讲授时，按学时比例分配分值 

授课学时 每学时记 0.2分 包括实践教学环节学时 

四、教学研究与建设业绩考核 

（一）教学研究与建设业绩是指教师在教学建设项目、教学

改革项目、教学奖励等方面所取得的业绩。 

（二）教学研究与建设业绩考核包括教学建设、教学改革、



- 4 - 
 

教学奖励、项目指导 4 个一级指标，13 个二级指标。各项指标

的分值见下表：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备注 

教 

学 

建 

设 

 

专业建设项目 

1.国家级：50分 

2.省级：30分 

3.校级：10分 

 

课程建设项目 

1.国家级：50分 

2.省级：30分 

3.校级：10分 

 

教材建设立项 

1.国家级：50分 

2.省部级：30分 

3.校  级：10分 

 

立项占 50%，结项占 50% 

教学团队 

1.国家级：50分 

2.省级：30分 

3.校级：10分 

 

人才培养模式创

新试验区、卓越

工程师教育培养

计划 

1.国家级：50分 

2.省级：30分 

3.校级：10分 

 

教 

学 

改 

革 

教学改革项目

（含实验教学改

革、研究生教育

创新项目） 

1.国家级：50分 

2.省级：重点 30分、一般 20分 

3.校级：10分  

立项占 50%，结项占 50% 

 

教 

学 

奖 

教学名师 

1.国家级：50分 

2.省级：30分 

3.校级：10分 

 



- 5 -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备注 

励 

教学成果奖 

1.国家级： 

（1）特等奖：100分 

（2）一等奖：80分 

（3）二等奖：60分 

（4）三等奖：40分 

2.省级： 

（1）一等奖：30分 

（2）二等奖：20分 

（3）三等奖：15分 

3.校级： 

（1）一等奖：10分 

（2）二等奖：8分 

（3）三等奖：5分 

 

教材奖（含已出

版教材评为规划

教材） 

1.国家级： 

（1）一等奖：80分 

（2）二等奖：60分 

（3）三等奖：40分 

2.省级： 

（1）一等奖：30分 

（2）二等奖：20分 

（3）三等奖：15分 

3.校级： 

（1）一等奖：10分 

（2）二等奖：8分 

（3）三等奖：5分 

 

青年教师教学 

比赛（含技能） 

省级： 

（1）一等奖：20分 

（2）二等奖：15分 

（3）三等奖：10分 

校级： 

（1）一等奖：8分 

（2）二等奖：6分 

（3）三等奖：5分 

青年教师课件比赛、微课比

赛等减半对待 

学科

竞

赛、

指导学生科研创

新创业项目 

1.国家级：6分 

2.省级：4分 

3.校级：2分 

立项占 50%，结项占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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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备注 

学位

论文

与学

生项

目指

导等 
指导学科竞赛 

1.国家级： 

（1）特等奖：30分  

（2）一等奖：20分 

（3）二等奖：15分 

（4）三等奖：10分 

（5）优秀奖：5分 

2.省级： 

（1）一等奖：5分 

（2）二等奖：3分 

（3）三等奖：1分 

研究生优秀科技创新成果

按照相应等级乘三倍系数

算分 

指导学位论文 

1．省级：每篇博士 12 分、硕士 8

分、本科 4分 

2．校级：每篇博士 6 

分、硕士 4分、本科 2分 

国家级是省级三倍 

五、附则 

（一）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二）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教师本科教学工作业

绩考核办法》（曲师大校字[2012]172 号）废止。 

 

附件：1. 本科课堂与实践教学工作业绩学年考核表 

2. 本科实验教学工作业绩学年考核表 

3. 研究生教学工作业绩学年考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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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本科课堂与实践教学工作业绩学年考核表 

（201  —201  学年） 

教学单位：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姓名  职称  职务  

一、课堂与实践教学业绩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合计 

讲授课程名称 学时 分值 讲授课程名称 学时 分值 

 

 

 

 

 

 

  

 

  
       

  

 

 

    
实践教学内容 学时 分值 实践教学内容 学时 分值 

  

 

     
      

      
课程门数得分  课程门数得分   

课堂与实践教学业绩得分总计  

二、教学研究与建设业绩 

项目或奖励名称 位次 分值 项目或奖励名称 位次 分值 合计 

      
 

      

教学研究与建设业绩得分总计  

课堂与实践教学工作业绩总得分  

教研室 

审核意见 

 

 

 

    教研室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教学单位

审核意见 

 

 

 

    教学单位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 

审核意见 

 

  

 

                                                            

    教务处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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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本科实验教学工作业绩学年考核表 

（201  —201  学年） 

教学单位：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姓名  职称  职务   

一、实验教学业绩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合计 

讲授实验课程名称 学时 分值 讲授实验课程名称 学时 分值 

 

 

 

 

 

 

  

 

  

 

      

  

 

 

    
      
 

 

     
      

      
课程门数得分  课程门数得分   

实验教学业绩得分总计  

二、实验教学研究与建设业绩 

项目或奖励名称 位次 分值 项目或奖励名称 位次 分值 合计 

      
 

      

 实验教学研究与建设业绩得分总计  

实验教学工作业绩总得分  

教研室 

审核意见 

 

 

 

    教研室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教学单位

审核意见 

 

 

 

    教学单位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 

审核意见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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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研究生教学工作业绩学年考核表 

（201  —201  学年） 

培养单位：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姓名  职称  职务   

一、课堂与实践教学业绩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合计 

讲授课程名称 学时 分值 讲授课程名称 学时 分值 

 

 

 

 

 

 

  

 

  
        

  

 

 

    
实践教学内容 学时 分值 实践教学内容 学时 分值 

   

 

     
      
      

课程门数得分  课程门数得分   

指导研究生类型 

（仅本学年毕业生） 
毕业研究生人数 学时 分值 合计 

    

 
    

    

    

课堂与实践教学业绩得分总计  

三、教学研究与建设业绩 

项目或奖励名称 位次 分值 项目或奖励名称 位次 分值 合计 

      
 

      

教学研究与建设业绩得分总计  

研究生教学工作业绩总得分  

培养单位 

审核意见 

 

 

 

    培养单位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研究生处 

审核意见 

 

  

                                                            

    研究生处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研究生处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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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4 年 7月 1 日印发 
                                                    

 

 


